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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溪排水(滯洪池)治理工程併辦土石標售 

施 工 前 會 議 記 錄 

一、時間：110年 12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30分整 

二、地點：本局工務課 

三、主持人：張正工程司裕明             紀錄：馬佩均 

四、參加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結論： 

(一)工程施工部份： 

1. 有辰營造有限公司於最有利標服務建議書及簡報承諾提前 60日曆

天完工，爰本工程施工期限自開工日起 540 日曆天完成，111 年

01月 06日開工至 112年 06月 29日竣工(原預計施工期限自開工

日起 600日曆天完成，111年 01月 06日開工至 112年 08月 28日

竣工)。 

2. 有辰營造有限公司應於開工後一週內(111年 01月 12日前)依契約

規定設置完成工程告示牌及警告標示牌等書面資料及電子檔案。 

3. 本案監造計畫書已於 109年 12月 28日提供予有辰營造有限公司，

請於 111年 01月 15日前(訂約後 20日內)提送品質計畫書及施工

計畫書，計畫書相關內容撰寫方式請依「工程契約第 9 條施工管

理」及「工程契約附錄經濟部水利署廠商品質管制規定」辦理。 

4. 工程施工前，廠商應辦理工區內之地形測量，不論地貌現況與原

設計圖是否相符，均應函報「會測結果報告」給監造單位。（契約

第 9條第廿六項）。 

5. 開工後請確實記載施工日誌(需含當日天候、施作樁號、材料數量

及施工人數)，並填寫自主檢查表(附相片及尺寸)，由監造單位人

員查證始可進行下一步驟，所有隱蔽部分拍照前中後資料相片後

經本局工務所人員簽請派員查驗合格後始得回填。 

6. 工地土方僅限工區內搬運使用，不得外運，違者視同盜採砂石論

處(除土石標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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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本工程併辦土石標售，有辰營造有限公司應於 110年 12月

30日前訂約(得標通知日之次日起十日內)，並於 111年 01

月 06日(訂約日起十日內)開工並提出開工報告，於 111年

01月 11日(訂約日起十五日內)前提送運載作業計畫書暨剩

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乙、 本工程土石標售總價款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新台幣

15,644,400 元整)，分三期繳款；第一期百分之四十價款廠

商至遲應於開工日前繳清，第二期百分之三十價款應於作

業進度達百分之三十時通知繳納，第三期款應於作業進度

達百分之六十時繳納。 

丙、 土方作業為本工程先期主要工進，為避免土方處理影響後

續施工，承包商開工後須提送運載作業計畫書暨剩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經業主審核後方可進場施工，剩餘土石方處

理原則於開工後 180日曆天內應達 30%以上，得配合業主

指示辦理。 

7. 現場施工人員需配戴安全帽及現場安全設備(急救箱、救生圈、救

生衣等)。 

8. 所有施工照片拍攝時應以白板標示項目名稱、日期、樁號、查驗

位置等。 

9. 夜間除報請本局工務所人員同意外不得施工，以避免職災及不必

要之問題產生。 

10. 施工期間嚴加防止不法民眾傾倒垃圾及隨時加強環境衛生，如廠

商未依規定辦理，其所衍生之一切法律責任概由廠商負責、且不

得有違反水利法及河川管理辦法之行為。 

11. 專供本工程使用施工機械、運輸車輛等，請編號並加添貴公司識

別標誌或懸掛固定標誌，以利管理。 

10.請承商加強工程管理，並豎立施工範圍界樁，又施工期間亦請架

設「非施工人員請勿進入」告示牌以維民眾安全。 

11.承商提送緊急應變計畫包括：應變組織處理流程、特殊災害搶救

流程、救生設備配置、人員撤退路線及急救體系納入施工計畫。 

12.施工期間施工便道經常性缺口遇豪雨警報，請承商應立即以(沙

包、太空包)封口。 

13.工程施工中隱蔽結構物部分尺寸量測註記(含位置、日期、工程項

目)外，如沉箱、混凝土塊及坡面工等查驗皆需報請報局(課)派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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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方能繼續施工。 

14.每月 10、25日辦理估驗，承商務必檢附施工日誌、自主檢查表、

施工照片、工材檢驗報告、NCR(缺失部份應與該日自主檢查表符

合)、勞安訓練紀錄(應於工地現場實施、並製作講義及測驗)、專任

工程人員督導紀錄(確實執行各項查核項目)等相關資料供審查始能

估驗，另查核缺失未於查核期限內完成改善，即予暫停估驗。 

15.為配合工程會推展全民督工，請承商結合里鄰熱心人士成立社區

種子積極推動公共工程業務。 

16.工程若提早完工承商應即提報竣工，嚴禁延至預定完工期限再

報，倘若發生工地一切損失，概由承商承擔。 

17.材料進場及檢驗需報請監造單位偕同抽驗及送驗，並於提送前以

備忘錄檢附檢驗申請表以利備查。 

18.承商之自主檢查表等相關資料，應檢附照片存查，並以總表方式

紀錄該檢查次數，以利查閱，其餘勞安環保等請依契約所載之數

量，全數以照片存證，請款時檢附便於備查存檔。 

(二)品質控制部分： 

1.混凝土之訂購契約書、配比資料、氯離子檢驗、含泥量等相關資料

須提供監造單位查證備查，方可出料，另出料時請廠商依經濟部水

利署施工規範第 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章節混凝土送貨單(附件二)

格式。 

2.所有報表需以簽名方式辦理，不得以蓋章取代。 

3.材料與施工品質檢驗數量，廠商需配合契約規定辦理，並接受甲方

工務所人員隨時抽驗，如有不符合事項，應立即改善不得藉故拖

延，並列入紀錄追蹤管制。 

4.近來因不肖混凝土廠商於混凝土添加未經許可之非法爐碴，請有辰

營造有限公司與混凝土廠商訂定品質保證書內，加註不得添加非法

爐碴或未經甲方許可之任何非法材料；另倘甲方須檢視混凝土廠報

表等資料，請貴公司配合辦理並嚴加管控混凝土成品。 

5.本工程預拌混凝土若達 2000m3 以上，需混凝土配比試拌，由甲方

擇日與有辰營造有限公司品管相關人員，至混凝土廠進行試拌相關

程序，並當天試拌及製作一組(5 顆)圓柱試體，其強度依水利署施

工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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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規定部分： 

1.先行查驗及初、複驗依規定廠商技師須到場會同辦理。 

2.材料試驗報告及出廠證明皆需以檢驗報告判定章確認，並押日期及

甲方簽名認可。 

3. 宣導：工程執行期間如有滋擾工地等不法情事，警政署檢舉專線

「 0800000110」；如有廢棄物非法掩埋環保署公害陳情專線

「0800066666」，及環保空污費核准代號請工程司就實際需要標示

告示牌備註欄。 

4. 契約規定「經濟部水利署廠商品質管制規定」增列扣點罰責(參照

第 19條)廠商請注意其要點及執行控管。 

5.工程施工廠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已宣導，並請專任

工程人員與工地主任詳閱後簽名(切結書)。 

6.計畫區域範圍內上下游 500公尺，工程施工廠商須負責管理；如有

任何違法及盜濫採情事須立即通報監辦工程司及第三河川局處理。                                                                                                            

(四)職業安全及危害因子告知說明內容： 

（1）、工作埸所環境說明： 

1、本工程位於台中市大里區旱溪排水段，施工期間請隨時注

意天候影響，並請依施工計畫內盡速辦理本工程，並注意

機械及人員之安全。 

2、貴廠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廿三條及職業安全教育訓練

有關規定辦理職業安全教育訓練，所有聘僱參與勞工者，

均需接受訓練。 

3、請加強周邊道路警告措施以防意外發生。 

4、施工車輛及機械在操作時，請注意本身及周邊人員之安

全，以避免意外之發生。 

5、施工期間請嚴禁閒雜人等禁入，以維安全。 

（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7 條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交付

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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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取之措施如下： 

1、工程施工前，承包廠商應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主管或管理

員依照規定向當地勞檢單位報備，副本抄送機關備查。 

2、應對勞工施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預防災變訓練。 

3、承包廠商應就其承攬工程工作場所之環境及危險因素，事

先告知所僱用之勞工，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採取

適當之防範措施，並應按工作性質僱用熟練之工作人員，使

其瞭解安全工作方法，始准從事工作。 

4、所僱用之工作人員，如對其工作發生疑問時，應先向其工

地負責人或本局工地工程司詢問清楚後始可施工。 

5、施工工區範圍內應依規定設置適當施工標誌告示牌、交通

錐及夜間閃光燈，安全圍籬等安全措施，以維工地安全。 

6、承包廠商應依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訂定適合勞工工

作場所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報請檢查機構備查後公

告實施。 

7、工地應設置急救箱及消防設備。 

8、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規定，對於僱用之勞工應一律加入

勞工保險。 

9、露天開挖深度在 1.5公尺以上，且有崩塌之虞者，應設擋土

支撐，並提報擋土措施分項計畫書審核。。 

10、應禁止女工、童工從事高架、橋樑、隧道等危險性工作。 

11、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承包廠商或工作場所負

責人應立即全面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12、施工期間承包廠商應遵守環境保護法規之各項規定，隨時

清理工地及附近道路，以確保工地安全及維護環境衛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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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13、承包廠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或管理員，應常駐工地，

隨時辦理自動檢點及檢查，並作紀錄，如發現有異常時，應

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14、所有人員進入施工地區，均應穿戴工作上必備安全護具體(如

安全帽、安全鞋等)。 

15、工地地下可能埋有管線，請依合約規定妥善維護及防範意

外傷害。 

16、若工地發生職業災變應確實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八

修有關規定辦理並立即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 

17、本工程「職業安全衛生設備及管理費」項目，含各項安全

衛生防護設施、管理、教育、訓練及災害補償等費在內。 

18、以上未盡事項，承包廠商應遵照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全衛

生法及其施行細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道路交通標誌線號誌設置規則及環境保護法令及

有關規定切實辦理，並隨時注意從業人員及施工地區之安全

衛生事項，如因承包廠商之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意外事

故，概由承包廠商自行負責賠償及一切法律責任。 

(五)其他事項： 

1、有關施工攝(錄)影 CCTV需有不斷電系統，且需有斷訊即時

通知 (app 通知 )，即時影像以網頁式或大眾化 APP(如

YOUTOBE)方式呈現。 

2、既有喬木以現地保留為主，整地作業施作前請清點區內既有

樹種並繪製平面分布圖送局。 

3、工區清除之樹木、枯枝及雜草為碎解後鋪填於工區範圍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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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既有植栽區，原則樹木及枯枝破碎之長徑以小於 10cm始

可回填，所需費用已估列於木屑鋪設內，依實作數量計價。 

4、相關景觀意象、互動設施請參考圖說並於送審資料提施工安

裝計畫書。 

5、生態保育措施請組織含生態專業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

隊，以確認生態保育施實行方案、執行生態評估、以及環境

生態異常狀況處理；並對工區內生態關注物種提出相關保育

對策及落實於現地。 

 


